
臺中市私立幼兒園進用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作業程序 
1.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本細則)。 

2. 辦理方式：幼兒園因園內教師、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依規定請假、留職停薪或其他原因職務出缺，需進用代理人員時，不得違反教保服務人員

條例第 12 條第 1項所列情事，並應依本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之順序進用代理人員。 

3. 教保服務人員出缺期間未達 10日 (工作日) 者，授權各園進用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之代理人員。 

4. 教保服務人員出缺期間 10日(工作日)以上者，請以下列進用程序辦理： 

 
 

 

 

 

 

 

 

 

 

 

 

 

 

教師或教保員請假達 10日以上(含娩假、留職停薪或懸缺) 

 

 第 1次-於公開徵才網站或報紙刊登公告招聘具相同資格之教保服務人員 (至少公告 5個工作天) 

報送放寬代理教保服務人員資格申請書，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同意依序放寬
代理人員資格至助理教保員以上資格之教保服務人員 

 招聘到具備相同資格/具教

保服務人員資格代理人員 

進用後 30 日內，應檢具代
理人員之畢業證書、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最近 3 個月內
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及投保證明等資料，函報本

局備查。倘代理人員為經本
局核准放寬資格之代理人員
並應檢附核准放寬資格公
文。 

第 2次-於公開徵才網站或報紙刊登公告依序招聘具助理教保員以上資格之教
保服務人員 
 (每一資格人員至少公告 5個工作天) 

助理教保員請假達 10日以上(含娩假、留職停薪或懸

缺) 

 

教師第 4 次/教保員第 3次/助理教保員第 2次代理人員-於公開徵才網站或報紙刊登公告招聘大學

以上代理人員 (至少公告 5個工作天) 

檢附本局核准放寬資格公文、代理人員聘任名冊、公開招聘之證明文件(公開招聘之人數、職稱，應符合

待聘之代理人數及教保服務人員職稱)、代理人員之畢業證書、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最近 3個月內核發之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於任職前 2年內，或任職後 3個月內，接受基本救命術 8小時以上及安全教育相關

課程 3小時以上時數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 

報送放寬放寬代理教保服務人員資格申請書，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同意放寬資格至大學以上畢業

代理人員 

進用後 30 日內，應檢具本

局核准進用公文及投保證明

等資料，函報本局備查。 

招聘有果 

招聘未果 

招聘未果 

招聘未果 

招聘有果 

招聘有果 



臺中市私立幼兒園 

放寬代理教保服務人員資格申請書 

 

一、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本細則)第 12 條

辦理。 

二、本園因                                   ，擬招聘

代理教師 代理教保員 代理助理教保員 1名，惟經

第   次公開招聘(公告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無具備教師 教保員 助理教

保員資格者報名，請鈞局准予放寬代理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以具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大學以上畢業且符合本細

則第 12條第 1項第 3款資格者參與甄選。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幼兒園名稱：                             

                  

幼兒園住址： 

                  

聯絡電話： 

 

承辦人：               主任：             園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